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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讨黑德”——认主独一，就是意识到并确信真主的独一。坚信真主是独一的，除真主外
绝无应受崇拜的，这是伊斯兰最基本的信仰，同时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派遣到人类中的
使者。确信认主独一，是获得拯救的前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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穆斯林崇拜独一的真主，无需中介，真主没有匹敌，也没有配偶和子嗣。一切形式的崇
拜只归于真主，因为他是唯一应受崇拜的。基督徒相信耶稣是神或神的儿子，这与认主
独一的伊斯兰教义相抵触。伊斯兰拒绝三位一体的概念，耶稣以死赎罪的概念与伊斯兰
的信仰是背道而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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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稣为了赎回人类的罪恶而死去，耶稣死于十字架是基督教的中心信仰。也就是说，所
有人的过错都由耶稣承担了，每个人都成为清白的了，最终都会因信仰耶稣而获得拯救
。伊斯兰完全拒绝这种不需要真主和使者，完全靠自己拯救全人类罪恶的观念。伊斯兰
建立在确信“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”的严格的认主独一的基础之上，只有独一的真
主能饶恕人类的过错。当一个人寻求饶恕时，他必须虔诚敬意地祈祷真主宽恕，承诺不
再重犯，只有这样真主才会宽恕他。耶稣不是来替人赎罪的，而是来确认他之前使者所
宣传的教义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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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斯兰对耶稣受难和去世的观点十分清晰。他没有为赎罪而死去，也没有死在十字架上
，而是被提升到了天堂。在复生日之前还会回到大地，继续传播认主独一的信仰。《古
兰经》告诉我们，复生日耶稣会否认曾要人们崇拜他，而会说要人们崇拜真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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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主在《古兰经》中告诉我们，在去世前不忏悔的话，只有一种大罪不会被宽恕，那就
是以物配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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穆圣告诉我们，真主说：“我无求万物，谁求荣卖主，就是在以物配主。”[1]
然而，如果虔诚敬意地向真主忏悔，以物配主的大罪也可能会被饶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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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，我们知道，崇拜独一真主的人都会获得拯救。靠近真主，犯错忏悔，就是获得拯
救的道路。

脚注:

《穆斯林圣训实录》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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